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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

我演讲的主题是“社会资本投入公共企业应受 

到特别保护”。众所周知，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尤 

其是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至今享受着各类税收优 

惠和财政补贴。2013年年报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 

石油、东方航空、中国石化、中兴通讯、T C L集团分 

别 以 103.4 7 亿元、23. 7 亿元、23.6 8亿元、23.0 6 亿 

元 、2 2亿元位居政府补贴榜前五名；上汽集团、中 

国南车、中国铝业、上海电气、美的集团等企业享受 

政府补贴金额也都在6 亿元以上。本月中旬，国务 

院发布《关于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将全 

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并强调坚持税 

收法定原则，各地区严禁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有专家指出，分布在传统行业的国企，市场适应能 

力相对较差，在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的大环境下，需 

要依靠较多财政补贴或税费优惠才能维持其盈利。

* 本文系根据顾功耘教授在2014年 1 2月2 7 日第五届“上证 

法治论坛”上的讲话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定。

* *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若对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行清理，一些对优惠政策依赖度较大的上 

市国有企业在短时间内业绩将受到重挫。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些企业 

已经失去经营能力，而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补贴“苟延残喘”，只要政 

府补贴一断，这些企业就该立即退市，甚至破产清算。

在此，本人拟以国企类型化改革为背景，就全面清理税收优惠政策 

提出如下看法，供大家研究及决策层参考。

第一，全面清理税收等优惠政策是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需 

要。这有利于解决目前区域税收优惠乱象问题，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 

环境，促进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取消 

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从长远看，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竞争力，提高经营 

能力。一个好的资本市场，绝不会是政府管制出来的，也不是靠优惠政 

策扶持出来的，而是市场自由选择、自由竞争形成的。但是提供公共产 

品的上市公司、具有战略地位行业的上市公司应当例外。

第二，全面清理税收优惠政策，需要认真排查优惠措施的性质、类 

别以及法律依据，客观分析享受优惠政策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和影响，以 

及取消这些优惠政策将给企业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毋庸讳言，不少 

优惠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如税法不完善，税收负担 

不合理，有些行业的企业没有财政支持就无法生存，甚至整个行业都无 

法发展。通过排查和分析，取消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同时要进一步进行 

税制改革，明确必要的税收优惠政策与补贴。

第三，全面清理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必须结合国 

企类型化改革，分类作出处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准确界 

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在我国，相当比重的国企是承担公共服务 

职能的，是政府职能的延伸。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由于受到政府 

价格的控制，企业的生产成本与销售收入无法平衡，必须由政府提供政 

策支持。这也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从当代主要国家政府投资的企 

业考察来看，凡是涉及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无一例外给予税收优惠或 

财政补贴。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上，不少上市公司承担着公共产品的生 

产任务，例如电力、煤气、水行业，传播与文化产业，道路、桥梁与隧道等 

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以及承担保障房建设任务的企业等。如果取消政 

府的支持，将导致这些上市公司严重亏损，甚至倒闭。股民投资生产公



共产品的上市公司也是公私合作的模式（P P P )。希望针对上市公司的 

功能区别对待，以避免严重挫伤社会投资者投资公共企业的积极性。

第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应纳入法治的轨道。通过全面清理税 

收优惠政策，应将有限的资源倾斜支持公共企业，即提供公共产品和服 

务的企业。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 

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 

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从现实来看，公共产品的提供严重不足，满足不了社会公众的 

基本需求。从未来发展来看，我国公共产品的提供仍将主要依靠国有 

企业，也包括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因此，对这种企业（包括企业的公 

共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应当常态化、法治化。当然，也 

要合理界定这类企业的成本，科学地确定这类企业的优惠措施和补贴 

数额。

以上仅是个人的一点不成熟思考，欢迎大家批评指教。

谢 谢 ！




